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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分配空置校舍及全新土地作为国际学校发展  

意向表达  
 

已预留的空置校舍及全新土地资料  
 

 
注意事项  
 
(1)   所有相片及位置图只供参考。有关数据报括用地面积、楼龄、房间数

目、及校舍和土地边界（如适用）为粗略数字，只供参考之用。  
 

(2)    响应团体应就翻新工程及土地发展事宜尽早寻求专业意见，以确保完

全理解现行法例及 /或行政要求及其对有关工程的影响。空置校舍的建

筑图则或草图（如有的话）将会在邀请提交详细建议书的阶段向符合

有关要求的响应团体提供。成功获分配校舍和土地的申请团体（下称

“成功申请团体 ”）须聘用认可人士准备并提交有关翻新工程或建筑工

程的图则。  
 
(3)   成功申请团体须负责进行翻新、改建及建筑工程的所有费用及开支，

以及进行相关研究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在有需要的情况下进行的交

通影响评估及环境影响评估（如适用）。如在土地或校舍范围有斜坡

及挡土墙，成功申请团体须作出保养、维修及巩固工程，并容许有关

人士进入土地或校舍范围，就范围内或接近边界的斜坡及挡土墙进行

相关的工程。  
 
(4)   成功申请团体在进行工程时须尽量减低对小区的生活环境造成的影

响。就空置校舍而言，成功申请团体应翻新而非拆卸所有或部分现有

建筑物。该团体可在符合有关法例及 /或行政要求，及 /或获有关当局

批准下，进行小型改建工程。  
 

(5)   有关校舍及全新土地将以现状交予成功申请团体。获分配校舍及土地

时，有关校舍及土地的状况可能有变，时间视乎适用的程序以及现有

占用人（如有的话）是否如期成功交还校舍及土地而定。  
 

(6)   如就有关校舍及土地的基建方面有进一步资料，本局将会在邀请响应

团体提交详细建议书的阶段提供。本局届时会安排申请团体进行实地

视察。  
 

(7)   如有查询，请致电 3509 8391 或以电邮  (winniewywong@edb.gov.hk) 
与黄颖贤女士联络  。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sch-premises-info/allocation-of-sch/SAE%202012_international%20sch/Premises%20info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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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 A 

位置  鸭脷洲邨第一期    

面积  1 200 平方米  

楼龄  34 年  

房间  24 个课室及 8 个特别室  

状况  可供实时使用 (请注意备注 (4))  

以前用途  本地小学  

预计学额  不少于 580 个学额  

备注  

(1)  成功申请团体预计在 2015/16 学年开始在校舍运作。  

(2)  校舍位于鸭脷洲邨范围内，现时由香港房屋委员会管理。成功申请团体除须与教育局签

订服务合约外，并须与香港房屋委员会签订租约。  

(3)  校舍周边的休憩用地 (open space)包括休憩处 (si t t ing out area)及篮球场属鸭脷洲邨公用

地方，须与鸭脷洲邨居民共享。如没有学校活动，其他学校设施须在非上课时间开放予

公众人士使用。学校礼堂须在晚间及公众假期开放予小区共享。  

(4)  校舍入口没有可供车辆直接上落学生的地方。成功申请团体必须实施强制学生乘搭校巴

或公共交通工具的措施：所有学生须使用校巴或公共交通工具（的士除外）往返学校，

包括往返学校参加课外活动或其他在非上课时间进行的活动。成功申请团体须进行交通

影响评估，并向南区区议会汇报评估的结果及日后的交通安排，包括如何落实强制学生

乘搭校巴或公共交通工具的措施。成功申请团体须在南区区议会满意其交通安排的建议

后，才会获分配校舍营办学校。  

(5)  接载学生上落须在指定地点进行，即 (i)校舍对开指定露天泊车位； (i i)鸭脷洲邨街市的

上落客货区； (i i i)鸭脷洲邨公共运输交汇处旁的公众路旁停车处；及 (iv)如有确实需要，

怡南路路旁的停车处，该处可停泊不多于两辆中型校巴。上述地点的位置载于附录。成

功申请团体应制订护送学生从上落客地点往返学校的有关安排。成功申请团体应与附近

两所小学尤其海怡宝血小学商讨，避免学校的上下课时间重迭及轮流使用停车处。校巴

应使用利南路及其泊车处等候接载学生。校巴不可在海怡半岛范围停留等候。  

(6)  鸭脷洲桥道设公共雨水排水系统，可供排水渠道接驳。  

(7)  成功申请团体须负责安排恢复使用校舍内的升降机并须与鸭脷洲邨管理当局商讨恢复

使用连接至利宁楼的公共天线分布系统。  

(8)  在符合现行有关建筑、防火及相关法例及 /或行政要求（包括提供无障碍通道）下，成

功申请团体应翻新而非拆卸所有或部分现有建筑物。   

(9)  成功申请团体在获分配校舍后应自行安排校舍保安及清洁服务。  

(10)  成功申请团体应就小区关注事宜包括交通事宜与香港房屋委员会、领汇、鸭脷洲邨屋邨

管理咨询委员会、有关政府部门及小区人士合作处理，以令各方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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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接载学生上落的指定地点  

 

 

 

 

 

 

 

 

 

 

 

 

 

 

 

 

 

 

 

 

 

 

 

 

 

 

 

 

 

 
 
 
 
 
 
 

 

校舍 A 

鴨脷洲邨範圍 

北  

將建成的有蓋天橋 
 

(i) 露天停車場  
 

(ii)上落客貨區  
 

(iii) 公共運交匯處旁的

公眾路旁停車處  
 

(iv) 怡南路路旁停車處 
（如有確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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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 B  

位置  新界大埔马聪路 6 号  

 

面积  5 770 平方米  

楼龄  19 年  

房间  28 个课室及 22 个特别室  

状况  可供实时使用  

以前用途  本地中学  

预计学额  不少于 670 个学额  

备注  
(1) 成功申请团体预计在 2015/16 学年开始运作。团体如建议开办中学课程，应在

2017/18 学年或以后开办；此要求不适用于在获分配校舍时已提供非本地小学或中

学课程的成功申请团体，以让该校或来自其他国际学校的学生可在校舍继续学业。 
(2) 成功申请团体须进行交通影响评估，该评估须包括下列各项：  

(a)  于校舍范围内提供交通设施，例如上落客区及停车位－在校舍范围内提供足够

空间以确保车龙不会伸延至公用道路。如有车龙将会对交通情况造成一定影

响；  
(b)  校巴或旅游巴士往返校舍时在马聪路调动的安排及有关建议；  
(c)  马聪路的行人设施─检视及在有需要时提升行人径及过路设施；  
(d)  由学校引致额外的车次（包括但不限于由校巴引致的车次）；  
(e)  校舍翻新期间及学校开始运作后马聪路的负荷能力及有关建议；及  
(f)  乘客对现时公共交通服务（包括专营巴士及专线小巴）新增的需求，以及对提

升现时公共交通服务的建议。  
(3) 成功申请团体须实施强制学生乘搭校巴或公共交通工具的措施。所有学生须使用校

巴或公共交通工具往返学校（的士除外）。成功申请团体应避免与附近中学的上下

课时间重迭。车辆只可在校舍范围内接载学生上落。  
(4) 如没有学校活动，学校设施包括篮球场须在非上课时间开放予公众人士使用。学校

礼堂须在晚间及公众假期开放予小区人士使用。  
(5) 校舍可能受达运道及相邻露天停车场的噪音影响。成功申请团体须进行详细的噪音

影响评估以确保潜在的噪音问题得以妥善处理。  
(6) 校舍旁设有污水系统。成功申请团体须进行污水收集系统影响评估以确保现时污

水渠可负荷增加的污水流量并处理有关污水收集系统接驳事宜。现有水管或会受

影响，需要进行分流。  
(7) 成功申请团体须负责安排恢复使用校舍内的升降机。  
(8) 在符合现行有关建筑、防火及相关法例及 /或行政要求（包括提供无障碍通道）下，

成功申请团体应翻新而非拆卸所有或部分现有建筑物。  
(9) 成功申请团体在获分配校舍后应自行安排校舍保安及清洁服务。  
(10) 成功申请团体应就小区关注事宜包括交通事宜与有关政府部门及小区人士合作处

理，以令各方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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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1  

位置  将军澳第 67区（市中心）  

土地面积  约 8 200 平方米   

土地界线  在获分配土地时地政总署将确定土地边界  

状况  可供实时使用  

预计学额  不少于 720 个学额  

备注  
(1) 成功申请团体预计在 2018/19 学年开始在全新土地运作。  
(2) 土地范围内学校发展的建筑物高度限制为 40 米。土地南面边界设有一个 15 米阔的

非建筑用地。  
(3) 成功申请团体须进行交通影响评估，该评估须包括下列各项：  

(a)  在土地范围内提供交通设施，例如上落客区及停车位－在土地范围内提供足够

空间以确保车龙不会伸延至公用道路。如有车龙将会对将来交通情况造成一定

影响；  
(b)  校巴或旅游巴士往返土地时在连接土地的新路调动的安排及有关建议；  
(c)  新路的行人设施─检视及在有需要时提升新建的行人径及过路设施；及  
(d)  评估对土地附近的道路系统及道路交界处带来的交通影响，并在有需要时提升

有关设施。  
(4) 成功申请团体须实施强制学生乘搭校巴或公共交通工具的措施。所有学生须使用校

巴或公共交通工具往返学校（的士除外）。成功申请团体应避免与附近学校（如有的

话）的上下课时间重迭。   
(5) 成功申请团体须进行噪音影响评估，确保道路噪音对学校的影响减至最低。  
(6)  土地设有食水及咸水供应。现有水管或会受影响，需要进行分流。  
(7) 建筑物设计须遵照建筑事务监督所公布的可持续建筑设计指引。在进行建筑工程包

括小型工程时，成功申请团体须符合现行有关建筑、防火及相关法例及  /或行政要求

（包括提供无障碍通道）。  
(8) 如没有学校活动，学校设施须在非上课时间、晚间及公众假期开放予公众人士使用。 
(9) 成功申请团体应就小区关注事宜包括交通事宜与有关政府部门及小区人士合作处理，

以令各方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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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图  

 

土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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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2 

位置  将军澳第 85区（小赤沙）  

土地面积  约 6 950 平方米  

土地界线  在获分配土地时地政总署将确定土地边界  

状况  部分土地目前由私人停车场营办者以短期租约租

用。土地将由 2015 年年中起空置。  

预计学额  不少于 720 个学额  

备注 
(1)  成功申请团体预计在 2018/19 学年开始在全新土地运作。  
(2)  土地位于将军澳第一期堆填区 “250 米咨询区 ”，或会受堆填气体迁移相关的问

题所影响。   
(3)  土地附近有一条明渠。  
(4)  土地现时只可经由石角路进出。  
(5)  成功申请团体须进行交通影响评估，检视现时道路能否负荷学校日后的发展。  
(6)  土地可能受对面的露天停车场噪音影响。成功申请团体须进行详细的噪音影响

评估以确保潜在的噪音问题得以妥善处理。  
(7)  土地设有基本渠务及污水处理系统。  
(8)  建筑物设计须遵照建筑事务监督所公布的可持续建筑设计指引。在进行建筑工

程包括小型工程时，成功申请团体须符合现行有关建筑、防火及相关法例及  /
或行政要求（包括提供无障碍通道）。  

(9)  如没有学校活动，学校设施须在非上课时间、晚间及公众假期开放予公众人士

使用。  
(10)  成功申请团体应就小区关注事宜包括交通事宜与有关政府部门及小区人士合作

处理，以令各方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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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图  

 
 

土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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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3  

位置  大埔第 4区（近吐露港公路及香港科学园）  

土地面积  约 6 200平方米  

土地界线  在获分配土地时地政总署将确定土地边界  

状况  土地目前由土木工程拓展署及渠务署暂用。土地将由

2015年年初起空置。  

预计学额  不少于 720 个学额  

备注  
(1) 成功申请团体预计在 2018/19 学年开始在全新土地运作。  
(2) 成功申请团体须进行交通影响评估，该评估须包括下列各项：  

(a)  在土地范围内提供交通设施，例如上落客区及停车位－在土地范围内提供足

够空间以确保车龙不会伸延至公用道路。如有车龙将会对将来交通情况造成

一定影响；  
(b)  校巴或旅游巴士往返校舍时在科进路调动的安排及有关建议；  
(c)  科进路的行人设施─检视及在有需要时提升新建的行人径及过路设施；  
(d)  由学校引致额外的车次（包括但不限于由校巴引致的车次）；  
(e)  兴建校舍期间及学校开始运作后科进路的负荷能力及有关建议；及  
(f)  乘客对现时公共交通服务（包括专营巴士及专线小巴）新增的需求，以及对

提升现时公共交通服务的建议。  
(3) 成功申请团体须实施强制学生乘搭校巴或公共交通工具的措施。所有学生须使用

校巴或公共交通工具往返学校（的士除外）。成功申请团体应避免与附近学校（如

有的话）的上下课时间重迭。   
(4) 成功申请团体须进行噪音影响评估。  
(5) 土地旁设有污水系统。成功申请团体须进行污水收集系统影响评估以确保现时污水

渠可负荷增加的污水流量并处理有关污水收集系统接驳事宜。  
(6) 土地设有食水及咸水供应。现有水管或会受影响，需要进行分流。  
(7) 建筑物设计须遵照建筑事务监督所公布的可持续建筑设计指引。在进行建筑工程

包括小型工程时，成功申请团体须符合现行有关建筑、防火及相关法例及  /或行政

要求（包括提供无障碍通道）。  
(8) 如没有学校活动，学校设施须在非上课时间、晚间及公众假期开放予公众人士使

用。  
(9) 成功申请团体应就小区关注事宜包括交通事宜与有关政府部门及小区人士合作处

理，以令各方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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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2014 年 3 月 

位置图  
 
 
 
 
 
 
 
 
 
 
 
 
 
 
 
 
 
 
 
 
 
 
 
 
 
 
 
 
 
 
 
 
 
 
 
 

土地 3 


